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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教通〔2024〕271号

丰顺县教育局关于印发《2024 年丰顺县义务

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全县基础教育学校，县教师发展中心，青少年宫，局机关各股室：

为进一步提高丰顺县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科学化、制

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健全公平入学的长效机制，助推《丰顺县“百

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教育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-2027 年）》

落地见效，构建良好教育生态，推动我县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

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基函〔2022〕

6 号）、梅州市教育局《梅州市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（2024

年）实施方案》（梅市教〔2024〕19 号）、《关于切实加强我市

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梅市教基〔2024〕15 号）等法

律法规文件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招生行为准则

按照义务教育阶段执行“学校划片招生、生源就近入学”的

目标要求，随迁务工子女入学坚持实施“单校划片与多校划片”

相结合的招生办法，合理调控、分流招生人数，统筹安排非学区

户籍适龄随迁子女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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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通过提前选拔或特殊培养学生、

择试等名义“掐尖”、提前招收学生；不得随意超越划定服务片

区范围招生；全面取消学前教育经历、计划生育证明、超过正常

入学年龄等无谓证明材料；按国家有关规定落实教育优待政策；

保障特殊群体入学，切实做好“控辍保学”“劝返复学”工作。

二、入学登记办法

（一）招生对象

本县域户籍儿童凡满 6 周岁，即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（含

31 日）出生，为一年级招生对象，已取得小学学籍的适龄儿童不

在招生范围内；本县域六年级应届毕业生（含户籍在我县的返乡

就读学生）为七年级招生对象，已取得初中学籍的适龄少年不在

招生范围内；残疾学生视情况而定，可以选择到县特殊教育学校

就读，也可以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，属地学校不得拒招，做到“零

拒绝，全覆盖”，其中不能正常到校的重度残疾学生要采取“送

教上门”方式帮助其入学，中、轻度残疾学生要以“随班就读”

方式安置入学，但“送教上门”安置的特殊学生比例要控制在 10%

内，并在学年初报平台规范填报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申报入学办法

1.小学

（1）城区（居委、村委）、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适龄儿童

在汤坑镇城区所辖小学入学登记办法、招生方案及程序由汤坑镇

人民政府依法依规制订、实施。

（2）其他乡镇中心小学、九年一贯制学校报名采取“学校划

片招生、生源就近入学”的原则进行登记入学。招生方案由各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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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在属地镇人民政府协调指导下依法依规制订、

实施。

2.初中

各高（完）中初中部、初级中学、九年一贯制学校七年级采

取“单校划片”（对口直升）、“多校划片”的原则进行登记入

学，无特殊情况，不得随意超越划定服务片区范围招生。

（1）县城初中招生是社会民生热点，为营造良好教育氛围，

促进各校均衡发展，经研究，丰顺中学、实验中学及汤坑镇辖区

学校七年级招生片区划定如下：

序号 学校名称
招生人数

（人）
招生范围 备注

1 丰顺中学 250

2 实验中学 300

1.凌云小学、瀑声小学中大铜

盘及新铜户籍学生，汤南中心

小学新楼户籍学生。2.招收学

区户籍生后剩余学位，由实验

小学、平阳小学、凌云小学、

瀑声小学毕业生自愿申报，如

报名人数超出剩余学位数，则

进行抽签录取。

凌云小学、瀑声小学户

籍学生也可选择汤坑镇

第二中学入学，汤南中

心小学新楼户籍也可选

择龙山中学入学。报名

实验中学但未被抽签录

取的学生，由汤坑镇第

二中学录取。

3.
汤坑镇第二中

学
500

县实验小学、汤坑镇平阳小

学、凌云小学、瀑声小学。

4. 汤坑中学 1500

汤坑镇第一中心小学、汤坑镇

第二小学、汤坑镇第三小学、

大山背小学、金溪小学、忠实

小学、明新小学、金山小学。

汤坑镇第三小学、大山

背小学也可选择东海中

学就读，金溪小学学生

也可选择颍川中学、大

同学校入学。

5 大同学校 200

大同学校、第二中心小学、益

草小学、石桥小学、东里小学，

苏山小学。

苏山小学可选择北斗千

顷学校入学。

6 东海中学 300

东兴学校，侨思小学，黎峰小

学、后安小学、侨育小学，虎

局小学、石联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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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全县初中均衡发展，丰顺县实验中学不再面向全县招

收七年级推荐生，县实验中学七年级招生方案为：总招生计划数

是 300 人，招收凌云小学、瀑声小学中大铜盘、新铜户籍生，汤

南中心小学新楼户籍生后剩余的学位，由实验小学、平阳小学、

凌云小学、瀑声小学毕业生自愿申报，如报名人数超出剩余学位

数，则进行抽签录取，如未超出剩余学位数，则全部录取。请各

校对广大家长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。

（2）其他乡镇初中七年级招生片区范围由各镇人民政府协调

各校制订。

（三）其他注意事项

全县基础教育学校需明确通知各家长到校提交适龄儿童少年

入学登记的资料，做好非户籍生积分入学材料的审核、复核、计

算和公示工作，对提交的材料需进行现场审核，必要时要对相关

复印材料进行收集存档，方便后续查阅。及时做好各阶段学生入

学登记录取情况的公布以及录取通知书的发放，若出现所报学校

学位不足，需及时通知学生家长，统筹安排到周边有剩余学位学

校就读，严格遵循“就近入学”目标要求，必要时可采取“单校

划片”、“多校划片”或电脑摇号派位的方式招录学生。对适龄

儿童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，入学登记所在学校需让父母或

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待学校批准后，再报县教育局

基教股申请、备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，切实做好招生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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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校要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学校

招生工作实施方案，细化工作措施，明确工作时间表，优化招生

工作流程，确保顺利完成学校招生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规范招生，严格落实招生政策

各学校原则上不能超过学校办学规模、办学条件招生；严格

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，不得对新生入学进行任何形式的面

试、笔试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符合条件的学生入学；合理安排

好轻度残疾儿童入学，不得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

疾适龄儿童随班就读，切实保障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

（三）落实优抚，发挥教育优待政策

对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（退）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、

消防救援人员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，应

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细化入学操作

程序，落实教育优待政策。

（四）加大宣传，让招生工作家喻户晓

各学校要借助各种途径和平台，向社会广泛宣传，明确招生

工作要求，明晰引导好本区域学生的入学路径，解读招生入学政

策。特别是要开展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等招生政策的宣传

活动，加深群众对招生入学工作的认识、理解、信任与支持。

（五）严格审核，确保报名资料准确无误

各学校要对参与招生工作的教师进行培训，熟悉招生工作要

求，做好对适龄儿童入学登记积分材料的收集、整理、计分、汇

总等工作，秉承公平公正执行招生政策，自觉接受社会群众监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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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肃执纪问责，保障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进行，使每一名适龄儿童

少年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。

（六）规范操作，完善录取注册工作

各学校要规范招生录取工作，对录取名单进行 3 天以上公示，

向家长发出录取通知，学生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凭《入学通知

书》等入学材料，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到录取学校办理新生入学注

册手续。对逾期不领取《入学通知书》或不按时办理注册手续的，

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

丰顺县教育局

2024年 5月 22日


